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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三 、
。

中国共产党第1l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以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全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乙法

制建设迅猛发展，为撰修法院志创造了良好条件．绥远省解放以后，巴彦淖尔

(河套行政区)地区两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经历了37载春秋，广大司法工作

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扑后继，为人民司法和法制建设，做出了光荣的

贡献．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给后人以借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

‘巴彦淖尔法院志>是在中国共产党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
‘

的领导下，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热情支持和关怀下．经过中国共产党

‘巴彦淖尔盟中级人民法院党组的群体努力、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工作，从1986年

始，至1989年止，历时3载编纂而成．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r“，

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待历史问题。在搜集资料中求得翔实，本着略古详今

的原则，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进而达到存史资治的目的。

I巴彦淖尔法院志>的编纂，上限以绥远省解放后1950年建立人民法院为起

点，下限为1986年底．全志分为大事记、’机构演变、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经济

审判、信访、技术鉴定、法制宣传、行政管理、英模录共10编、34章、61节．并

附回忆录．总计38万字。其中，以大事记、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经济审判和审

判监督各编为重点。反映了巴彦淖尔(河套行政区)两级法院，在绥远省解放以

后，37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贯彻执行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的任务中．以及在调处民事、经济纠纷中，。所经历的史实。记载了各个时期两级

法院为党的路线服务，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

明建设服务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经验教训． ．

<巴彦淖尔法院志>的成书，得到有关方面和在法院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支持，

L， 值此，表示感谢。

1、 由于修志工作是一项巨大工程，又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工作人员水平有限，
‘

志书中错谬在所难免．渴望上级领导和热爱史实的同志，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l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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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大事记 3

／第一编大事记

(1949．9—1986) ．

．．

1 949年 一
9月19日 绥远省和平解放、绥西地区、随之解放。

10月至1950年3月中旬绥远省派出绥西生产建政工作团进入绥西地区，

工作团指派吴双彦、李焕章、陈志厚3人进驻原国民党政府陕坝市地方法院，进

。行接收接管工作。接管分三个阶段：第一步进行人员、财产的接收；第二步对留

用的旧职人员组织学习，进行教育改造。对其中推事、承审员一级审判官全部调

至绥远省开办的军政学习团学习，而后分配工作，第三步进行人民法院的组建工

作。 !
t

1 950年
‘

一

3月20日 接收工作结束，宣布成立过渡性质的绥远省陕坝镇人民法院。管

辖绥西地区的刑事、民事审判工作。陕坝监狱直接由法院接管管辖。

4月13日 绥远省陕坝镇人民法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转知绥西地区各

县法院，从5月1日起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活动。 ：

4月22日 奉绥远省人民政府命令，决定成立绥远省人民法院陕坝分院，任

命陕坝专员公署专员邢情魁代理院长l任命谢军代理副院长。
’

5月8日 陕坝镇人民法院改组，宣布建立绥远省人民法院陕坝分院，启用新

印章，并向全专区发布通告，代理院长邢情魁、代理副院长谢军已到职工作。分

院管辖全专区二审刑事、民事案件和一审重大刑事及复核案件，同时兼管米仓县，’·

陕坝镇两地一审刑事、民事案件；陕坝监狱直接由分院管辖。

，5月中旬陕坝分院召开全院干警大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立即宣布。彻底废除国民党政府在绥西地区的法统。六法全书一，贯彻执行新

的人民政府的政策、法律、法令和人民的司法制度。

5月下旬至8月上旬陕坝分院连续制定了本院《会议制度》、《审判委员会工

作程序》、《法庭规则》、《监狱戒护工作制度》、《工作人员保密办法》、《工作人员·

值日、请假规则》．等各项制度，公布实行． 、

5月至9月 绥西地区安北县、五原县、晏江县、临河县、狼山县先后分别建

立起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业务上均受绥远省人民法院陕坝分院监督与管辖。

7月21日 陕坝分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组织本



巴彦淖尔法院志

院干警学习讨论，据此，提出了具体贯彻实施意见． ，

，，

7月25日 陕坝分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

出了审判反革命案件的安排意见。 ’

·’7胄25日至8月20日 陕坝分院对全院干警进行考绩评薪工作i以德、才、

资为标准，实行供给和薪金两种工资制。

9月9日 陕坝分院向绥远省人民政府呈报：奉令已撤销米仓县司法处，该县

司法业务及一审刑事、民事案件直接由陕坝分院受理管辖。

9月17日至20日 绥远省人民法院陕坝分院组织全院干警举行纪念。9·．

1舻绥远省起义1周年座谈会，谈认识、谈思想、谈工作、谈收获：表决心．，
10月28日 根据绥远省人民政府命令，新设米仓县，陕坝镇属县一级政权单

位。两地相应开始组建人民法院．据此，陕坝分院仍兼办两地法院司法业务及案

件。 ·
，，’ ，

10月下旬陕坝分院召开本院干警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和省人民法院第1次

司法会议精神，主要解决统一思想政策观点，统一司法制度两个问题。

11月15日 对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杀害解放军指导员、战士和绥西地方于

部群众多人的罪首张德彦、康立志、王生彦三罪犯、首次在陕坝公开宣判，处以

死刑，押三犯赴刑场时，沿途上万群众奔走围观，人心大快。 ，，

11月中旬陕坝分院第1次举办训练班，主要培训本院留用人员及新干部，

在工作中实习，以老带新，提高办案能力。

11月中旬，奉陕坝专署令，米仓县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任命米仓县人民政府

县长蔡子萍兼任米仓县人民法院院长。陕坝分院不再兼管该县司法审判业务。

12月中旬根据陕坝专员公署政权名称的变更，陕坝分院改变名称为。绥远

?省人民法院绥西分院"，并启用新印章． ，／／。 。。 ‘。

’／， 12YJ 25日至31日 缓西分院举办。土改一临时人民法庭审判人员训练班，共

培训29名来自各县镇推选的在职干部和民选审判员。通过训练，使学员明确临时
： 人民法庭的性质、任务、职权范围，为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做了准备工作。 ，，

／，．： 12月中旬，奉绥远省人民政府电令，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监狱、看守所一律

r’／划归公安机关管理。绥西分院立即转知所属各法院i积极组织人员做好移交工作。

，，／ 从此，绥西监狱及各县看守所统一由公安机关管辖。 。

‘／7 12月下旬绥西地区开展了。肃毒●运动，依法对一批制造、贩运毒品和经

．，教育不改的烟毒罪犯进行处理，并没收和销毁一批烟土和毒品工具。

1 9 51年

i 2月上旬绥远省人民法院绥西分院组织全院干警学习讨论中央政府发布的

<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并转知绥西各县
●

●

●

● ●

●

●

t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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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民法院，认真贯彻执行。
． 2月15日 绥西分院向绥远省人民政府和省法院、公安厅报告，已将所管辖

。

、 。的陕坝监狱及人犯全部移交绥西陕坝专员公署公安处管辖，呈报备案。与此同时，

绥西各县法院所辖看守所亦向当地公安局移交结束。

2月26日 奉绥远省人民政府电令，绥西分院更改名称为。绥远省人民法院

陕坝区分院一，即日启用新印章。
；

2月下旬绥远省人民法院陕坝区分院组织全体干警学习讨论中央公布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在。镇反艿运动中

：加强刑事审判工作。
。 2月下旬根据省人民政府2月17日命令，在剿匪反霸期间，．各县旗人民法

’

院(包括人民法庭)对罪恶重大而显著的土匪i恶霸案件判处死刑的，授权盟、专
批准执行。陕坝区分院立即转知所属各法院遵照执行。 _

3月3日 民愤极大，危害米仓县一方的大恶霸地主杨义(又名杨米仓)依法

判处死刑，当日在米仓县3区杨柜村召开宣判大会i到会群众900余人，宣判后
。。

●

就地枪决。
’‘j+

．

‘

，：3月4日至5日．在1950年5月22日杀害安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锦云及
．， 县干部3人的反革命武装叛匪匪首程志华、杨世勋、范世良、张永明、云占山、董

喜小6名罪犯全部抓获，依法均判处死刑。匪首杨世勋及董喜小在安北县召开公

判大会后，就地执行枪决。 ，

．。

3月7日”杀害米仓县第1区区长田贵生和区干部共5人的武装反革命叛变’ ，

匪首李青山依法判处死刑，就地枪决。 ．·

-3月7日．绥远省人民法院通令：在。镇反期间，关于执行死刑罪犯应注意掌

握验明正身，尸体掩埋，布告明显生动，由公安战士行刑一四个问题。陕坝区分

。院立即转知所属各县镇人民法院遵照执行。

3月至8月 全陕坝专区各县镇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专区两级人

民法院在积极清理积案的同时，大力配合。镇反"运动，在“5·1"节前后，依．

法分批处死一些罪行特大的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首恶分子，以及霸占一方的大 ．

恶霸地主等罪犯。两级人民法院均分别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发挥了人民民

主专政的威力，震慑瓦解敌人，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政权。． ．，

3月21日 陕坝专员公署发出《建立人民法庭的指示》，要求各县镇按照《人

民法庭条例》进行建立。正、副审判长由县长和公安局长兼任，审判人员由人民

政府遴选。备人民法院对人民法庭的业务进行指导协助．，以保障剿匪肃特、反霸

减租、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 。 ．_’。
’

4月12日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通报陕坝区分院《采取群众路线，解决回民

偷宰耕牛的报告》，认为本院处理这种案件方法正确，既照顾了民族团结，坚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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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纪，又运用群众路线，消除了偷宰耕牛的现象，确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处理
． 案件的好经验。已转发全国各级法院在执行政策上参考。 j

5月11日 危害陕坝专区及狼山县一带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匪首李在，依法判

处死刑，在狼山县永安堡召开群众公判大会后就地枪决。

陕坝区分院在陕坝镇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公判罪行特别重大的大恶霸张逢．
‘仁，依法判处死刑，就地枪决。

五原县人民法院在同时间召开公判大会。对当地最大的大恶霸地主王乐愚依
。 法判处死刑，在群众批判斗争后，就地枪决“

5月下旬陕坝区分院召开各县镇法院工作会议，中心是贯彻中央《关于镇压

反革命的指示》及绥远省人民法院会议精神，要求正确掌握。镇反一新方针，统‘

一思想和行动，巩固和发展“镇反一工作。
。’

·

‘6月1日 奉陕坝专署令，陕坝镇人民法院正式成立，开展司法审判工作，陕

坝区分院不再兼管该镇司法业务，任命陕坝镇人民政府镇长郝克兼任陕坝镇人民
‘

法院院长。 。

6月下旬 陕坝区分院组织全院干警学习中央政府公布的《关于没收反革命 。 t。

罪犯财产的规定》，提出了具体执行意见。
’

·‘7月中旬陕坝区分院总结全专区刑事、民事审判工作及执行各项审判制度

的经验教训，．要求各县镇法院在执行公开审判、陪审、辩护、上诉、复核、调解 i

等程序制度上，进行试点，总结经验，为全面实施各项审判制度创造条件。

10月12日．陕坝区分院通知各县镇法院，根据上级指示：。关于判处徒刑的

反革命分子与判处死刑的_样，一律不准上诉"，。立即遵照执行。

、 10月30日 陕坝区分院制定了《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条例的具体意见》，要求‘
’。

各县镇人民法院在“镇反一运动中，依靠群众，正确执行“镇反"政策、法令。

，，10月31日’陕坝区分院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发出通知，要求各县镇人民法院 ?

。结合当地婚姻法贯彻执行情况，．迅速进行检查’’，将检查执行情况专题上报。，

11月12日 陕坝区分院根据上级电令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土改复查巡逼法

? 庭》的指示，要求备县镇人民法院在本月18日前将法庭组成情况上报备案；并立 ’一

即开展工作。 ． 4． ：。j
12月8日 陕坝区分院通令各县镇法院对狼山县人民法院通过公开审判，及 ：i

，时将残害妇女的杀人犯郭--4,依法判处死刑。结合在全县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婚 I
姻法，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向封建残余和迫害妇女的野蛮行为作斗争的作法很

’

{

好，要求各地亦应加强法制宣传，作好防范工作。 ，，

’

12月下旬 陕坝区分院向陕坝地委和省法院写出报告：对陕坝地区各法院执 1

。行婚姻法的情况，法院干部贯彻婚姻法发生的偏差，通过学习进行思想作风的对

照检查情况，均作全面的阐述，并提出了今后工作意见。 ， j



第一编大事记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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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月3日 绥远省人民法院陕坝区分院发出指示，要求各县镇人民法院对处
． 理破坏。土改’’案件，凡判处徒刑者，对原被告均许可其上诉{对处理匪特及反

j革命案件，判处徒刑者一律不许上诉，但应按复核规定办理。’

1月上旬 陕坝区分院根据中央和专区地委部署，全面开展。三反一运动(反

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停止办公，集中开展运动，历时半年，经过四个阶

段：领导下水阶段；民主检查阶段；。打虎’’阶段；总结建设阶段。各县镇法院亦

同时开展运动，打击司法。老虎"，严肃整顿了队伍，巩固了人民司法机关。

1月14日 陕坝区分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6条规

定精神，制定了《关于人民陪审员暂行办法》，要求所属各县镇人民法院进行试行。

1月21日 临河县人民法院召开4，000余人的公判大会，对该县最大的大恶

霸地主李干臣进行公审，依法判处死刑，群众高呼口号拍手称快，会后将该犯就

地执行枪决。， ’、

4月中旬奉绥远省人民政府电令任命李世民兼任绥远省人民法院陕坝区分

院副院长。原代理副院长谢军调省法院工作。

4月23日 陕坝区专员公署向全专区各单位发出命令，根据中央指示，关于

在搿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制定了《陕坝专区关于“三反’’中成立

人民法庭的工作细则》(草案)。要求迅速贯彻执行。同时宣布专区人民法庭已于

4月19日正式成立，研究处理。三反刀中的贪污案件。法庭审判委员会成员是：审

判长李世民(专区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法院副院长)；副审判长蔡介山(专区公安处．

代处长)委员共7人：徐塞(专区妇联主任)；高王黑(专区团委副书记)；罗静

(地委组织部科长)；刘进仁(专署文教科长)；巩受青(专署工商局副局长)；‘王

森(专署税务局秘书)；李树果(专署机要组长)。 ．
．

6月上旬陕坝区分院召开各县镇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主要研究解决。三反一

一 ．运动后的司法干部调整整顿与建设等问题。 ．|
二

，

，

7月10日 陕坝区分院拟定了在“三反’’中《关于执行机关管制的暂行办

法》，要求各县镇法院贯彻执行。并将本办法呈报绥远省人民法院。省法院批复：

要求重新拟定，内容再细一些。
。

8月5日 陕坝区分院转发绥远省法院指示，要求各县镇人民法院，对蒙汉杂

居地区的蒙汉农牧民结婚、离婚的，都应由蒙区处理。· ·

．：8月26日至9月25日 陕坝区分院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目的达到加强党群

团结，提高干部政治思想水平，改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方法上采取学习文件，

联系实际，总结检查工作j对查出的问题，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问题。

8月30日 陕坝区分院向专区和省法院报告，全专区两级法院现有干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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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人，其中陕坝区分院有干部17人，县镇法院一般仅有干部5至7人，急需配备

和加强法院干部队伍。 ．+ ；
，．

9月1日 陕坝区分院组织本院干警学习讨论公安部《关于处理烟毒犯量刑

办法>(草案)及《对毒品犯坦白登记具结悔过的规定》，并将此文转发备县镇人

民法院贯彻执行．’， ．√ ：

10月3日至11月21日 根据全国和省法院司法改革会议精神，陕坝区分院

拟写了《关于迅速在全专区展开司法改革运动的计划安排意见》，要求专区法院系

统立即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目的是整顿各级司法机构，肃清旧法观点，达到纯洁，
组织，纠正错误，改进作风。全专区法院系统参加运动的70余人，运动分三个阶

段进行．运动结束时，全专区各法院共处理不适宜作司法工作的人员17名(除1

人外均属旧法人员)。新调入工作人员18人。

。．．
11月至12月 陕坝区分院全院干警开始重新评薪定级，根据上级指示，按德‘

才兼备，适当照顾资历的原则，评定工资级别。所属各县镇人民法院亦同时进行

这项工作。。
-7 。 j

’

11月3日至5日 陕坝区分院召开各县镇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中心是汇报

交流司法改革经验及运动进展情况，研究了存在问题和今后任务。 ．

、

1953年， ·
·

1月15日 奉绥远省人民政府令，任命何异岫为“绥远省人民法院陕坝区分

院兼院长。原兼任副院长李世民调省人民政府工作。

、。。‘1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批复，陕坝区分院请示的《关于二审终结

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服又行上诉应如何处理的报告》作了具体答复，陕坝区分院

遵照执行。
+

i

．．，2月3日 陕坝区分院发出指示，要求专区各县镇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在调

查审理对证终结后，承办案件人员必须作出《调查审理结论》，同时提出了4条规，

定，以保证案件质量。 ■ 一 ·
。7|、

2月21日至25日 陕坝区分院召开专区各县镇人民法院院长会议．到会院

长及审判员共27人，会议主要解决法院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和审判工作要贯彻

实事求是的精神，何异岫院长做了保证案件质量的会议总结报告。： ’．

．．3月30日．-陕坝区分院派出工作组赴米仓县第2巡逼法庭，深入农村，配合

普选，帮助处理有关春耕生产和互助合作案件，历时10天共处理案件22件．
， 5月28日 陕坝区分院组织全体审判人员学习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

指示陕坝区分院《今后报送案卷判决等同题应注意的事项》，共指出12个问题。从

送审刑、民上诉、复核案卷材料，到调查、笔录、证据、勘验、鉴定、程序等方

面均规定了具体要求．陕坝区分院及时转知所属县镇法院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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